
檔    號： 

保存年限： 

 

正  本 

誠美樸真社區管理委員會  函 

     地址：台南市中西區五妃街 6號(代表號) 
       電話：(06)214-1717 

受文者：誠美地產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10年 06月 11日 
發文字號：誠美樸真管函字第 1100611001號 
速別：最速件 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存：普通 
  

主旨：請 貴公司依下列事項予以回覆並配合辦理，如說明請查照。 

說 明:一、本社區 110年度消防安檢已於 110年 4月 29-30日委請大昇 

          消防檢查並送消防單位申報完成。 

     二、大昇消防依據缺失部分提出消改估價單(如附件)，其中有多 

         項為未標示(第2.11.13.16項)或不符消防法令(第12項)，這 

         些缺失皆為移交給社區時即已存在，委員會希貴公司本於永 

         續經營原則，擔當改善缺失之責任。 

     三、消改估價單(如附件)第4及第5項泡沫原液桶及原液，依常理 

         判斷，此項設備才交接給委員會不到2年的時間，就需更換 

         新品，著實令人無法接受。希望貴公司可以給本委員會合理 

         交代。         
 

正本：誠美地產開發(股)有限公司 

副本:本會留存 

主任委員  向雯涵 




